台山市国土资源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20项，分别为：采矿权新立登记发证；采矿权延续登记发证；采矿权变更登记发证；采矿权注销登记；划定矿区范围审批；采矿权转让审批；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审核；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审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审核；建设用地更改土地使用条件审核；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核；划留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审批类项目用地预审（不包括直接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类项目）；审批类项目用地预审（直接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类项目）；竞争性配置类项目用地预审；企业投资的备案类项目用地预审；核准类项目用地预审；国家秘密基础测绘成果利用审批；临时用地审批；农林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项目用地审核。上述20项行政许可事项已全部纳入《江门市行政审批事项目录（2015年本）》；上述事项均未进驻网上办事大厅和行政服务中心，原因：一是由于需要提供较多文件资料和图件资料并需通过实地调查核实，申请资料是否齐全，申请人是否符合国有建设用地划拨的资格及申请地块是否符合规定等，需经多重核实；二是我局设有行政服务窗口和各镇（街）设有国土资源所，有一套内部审批系统，数据无法与网上办事大厅对接。2015年受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审核共计324件，受理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核10件，划留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8件，审批类项目用地预审（直接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类项目）1件，均已办结。受理建设用地更改土地使用条件审核8件，审批同意6件，不同意2件。其他事项2014年的申请数为零。
    （二）依法实施情况。我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依法受理行政相对人的相关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结。为了实现惠民便民，也为了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我局对审批流程作出了进一步优化，简化了审批程序，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材料。

    （三）公开公示情况。根据《广东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176号）及《关于开展编制“1＋3”清单工作的通知》（台府办〔2015〕8号），我局于2015年5月已按有关规定，对我局的职责权限进行了梳理，编制了《台山市国土资源局行政职权清单》，并在台山市政府的网站上公布。《台山市国土资源局行政职权清单》里包括了行政审批（含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检查、行政指导、行政确认、其它职权等类别，对本部门（含管理的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下同）直接行使（含向其他机构购买服务事项）、接受下放或者接受委托的行政职权进行全面清理，厘清职权名称、分类、法律依据、行使部门、权属划分等。另外，对于行政审批事项，我局都印发了便民手册和工作手册，详细地说明了每个事项的办理流程、所需材料及办理期限，公开许可实施过程和结果。

（四）监督管理情况。上述行政许可事项在2015年度的投诉举报数、投诉举报调查数、查出违法违规案件数均为零。在注重外部监督的同时，我局还积极加强行政审批的内部监督，制定了《台山市国土资源局廉政风险防控手册》和《台山市国土资源局权力运行工作手册》。

    （五）实施效果情况。从2015年度行政许可的实施情况来看，基本达到了设立行政许可事项时的预期效果。我局通过编制《台山市国土资源局行政职权清单》，进一步优化和规范了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流程，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实现了高效便民。

存在问题和困难

    在具体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过程中，按照提高协作效能的要求，我局不断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精简需要审核的材料，更好地做到惠民便民。这就导致我局的行政服务窗口的《台山市国土资源系统行政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小册子更新出现一定的滞后。

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今后我局将继续加强行政许可事项审批和监督管理，严格贯彻落实省开展行政审批标准化工作的有关要求，对业务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与此同时，我局将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更新《台山市国土资源系统行政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和我局门户网站的行政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切实做到高效便民。

台山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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